
我國食品業者輸銷乳製品至馬來西亞之作業流程 

 

備註： 

1. 申請者須為我國乳加工品製造工廠。 

2. 檢附之相關文件為：申請書「Application for export of meat, poultry, milk, egg and products to Malaysia」

及申請書中要求之文件。(紙本文件 3份及電子檔案 1份) 

3. 經DVS審查通過之業者，如須APHIA核發 「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」，則逕洽主政窗口APHIA。 

有意輸銷乳製品至馬國之食品加工業者註 1 

申請者應以英文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文件註 2，函送至農

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(APHIA) 

APHIA函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(TFDA)審查文件 

TFDA函復 APHIA  

查核結果。業者須  

補齊文件，再重新  

送件予 APHIA 

TFDA審查文件 

TFDA函請地方衛生機關查核工廠食品業者登錄

/GHP/HACCP之符合性規範 

地方衛生機關函復 TFDA查核結果 

TFDA確認查核結果 

TFDA函送業者申請書及相關文件予 APHIA 

APHIA函請其轄區分局簽署申請書 

APHIA函轉申請資料予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，轉至馬

國獸醫局(DVS)審查 

DVS審查

資料 

APHIA函知業者審查結果。業者須補齊   

文件，再重新送件予 APHIA 

不符合 

符合 

未通過 

通過 

TFDA函復 APHIA

地方衛生機關查核  

結果。業者須補齊  

文件，再重新送件  

予 APHIA 

不符合 

符合 

APHIA函知業者審查結果：具備輸銷資格

者，DVS將登錄業者資料於馬國進口產品

電子申辦系統 (e-Permit system) 

112.08.04訂定 


